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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航安全飛航安全飛航安全飛航安全調查調查調查調查委員會第委員會第委員會第委員會第 9999 次委員會議紀錄次委員會議紀錄次委員會議紀錄次委員會議紀錄    

【除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規定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者外，

本次委員會議紀錄可公開資訊如下：】 

 

時間：中華民國 102 年 3月 26 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 分 

地點：本會第 1會議室 

主席：張主任委員有恆 

出席：高副主任委員聖惕、劉委員佩玲、范委員鴻棣、林委員志明、賈委

員凱傑、劉委員宏一（詳簽名單） 

列席：王執行長興中、蘇組長水灶、任組長靜怡、官主任文霖、韓主任若

明、李飛安調查官寶康、張飛安調查官文環、李飛安調查官延年、

林副飛安調查官沛達、張副飛安調查官國治、林主任瓊雪 

紀錄：林瓊雪 

 

壹、上次委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確認。 

貳、報告事項 

一、 會務報告 

決定： 

1. 為增加本會飛安研究成果與學界相關領域之交流平台，本會將

發行「航空安全及管理」季刊，每季以刊登至少 4篇學術性論

文為原則，有關刊物發行之編輯委員會設置、論文分類與審查

方式、以及編輯委員建議名單等細節，請秘書室統籌規劃辦

理。本刊預計於 4月召開第一次編輯委員會議，並於 6月發行

創刊號。 

2. 餘洽悉，相關案件請依既定時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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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華航空 CI5254 飛航事故初報 

決定： 

洽悉。 

參、討論事項 

一、 長榮航空陳述對於 BR702 飛航事故調查報告草案意見 

決議： 

（不公開） 

二、 中華航空 CI680 飛航事故調查報告草案初審 

決議： 

通過。 

三、 提報復興航空 GE515 飛航事故調查報告草案 

決議： 

1. 請依委員意見再作部分文字修正，修正後通過。 

2. 各相關機關（構）於調查過程中已完成之改善措施，經主任調

查官評估認為已達效果者，未來得不再於 4.1 節中提列飛安改

善建議。至於進行中之改善措施，若主任調查官評估後認為仍

需提列飛安改善建議者，則將進行中之改善措施與飛安改善建

議於 4.1 節中並列。 

肆、下次委員會議時間：102 年 4月 30 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 分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時間：下午 5時 35 分 

 


